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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80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》 的公告

现批准 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》 为国家标准，编号为 GB/T

51149 -2016 ，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。

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

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 1 6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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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根据原建设部《关于印发 ( 2005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、

修订计划 〉 的通知 )) (建标函 [2005J 84 号)要求，本规范编制

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

基础上，编制了本规范 。

本规范主要技术内容是 : 总则，术语，基本规定，停车需求

预测与停车位供给，停车场规划，建筑物配建停车位。

本规范由住房和l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

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 执行过程中，如有意见或建

议，请寄送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(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南

礼士路 60 号， 邮编 100045) 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: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

本规范 参 编单位:中工国城科技(北京)有限公司

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

限责任公司

北京交通大学

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:张晓东李秀敏李爽蔡华民

於吴张秀援陈春妹宋晓梅

殷日日汪洋

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 : 王静霞史其信 孔令斌陈洪仁

关宏志邹哲陆锡明郭继孚

董苏华杨放贺崇明张仁

杨孝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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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0.1 为科学合理安排停车设施，构建有序的停车环境，规范

城市停车规划，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

划所涵盖的停车规划 。

1. O. 3 城市停车规划应贯彻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、社会公平、

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 应以城市发展及交通发展战略为指导，统筹

现状停车供需关系，考虑未来机动车发展水平，结合交通需求管

理措施，制定停车位总量控制和区域差别化的供给策略，划分城

市停车分区，统筹配置城市停车资源，井，应满足交通安全、综合

防灾等要求 。

1. O. 4 城市停车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

关标准的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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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0.1 停车场 parki ng lot 

供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及地上、地下构筑物。一般

由出人口、停车位、通道和附属设施组成。

2.0.2 停车位 parki ng space 

为停放车辆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停车设备中停放车辆的

部位 。 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力IJ 四周必需的空间组成 。

2.0.3 机动车停车场 parking lot for auto 

供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 。

2.0.4 非机动车停车场 parking lot for non-motor vehicle 

供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。

2.0.5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 rag巳 for bu ildings 

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

用者和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。

2.0.6 城市公共停车场 urban publi c parki ng lot 

位于道路红线以外的独立占地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停车场和由

建筑物代建的不独立占地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停车场。

2.0. 7 路内停车位 on-street parking space 

在道路红线以内划设的供机动车或(和)非机动车停放的停

车空间 。

2.0.8 基本车位 basic parki ng space 

满足车辆拥有者在无出行时车辆长时间停放需求的相对固定

停车位 。

2.0.9 出行车位 travel parking space 

满足车辆使用者在有出行时车辆临时停放需求的停车位。

2.0.10 标准车 passenger car u 111 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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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车型外廓尺寸总氏度为 5.0m，总宽度为 2 . 0m，总高度为

2. 2m 的小型客车为标准车，作为各种型号车辆换算标准停车位

的当量车种 。

2. 0. 11 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 floor area for passenger car unit 

停放一辆标准车所需的建筑面积，包括停车位面积和均摊的

通道面积、 管理、服务等辅助设施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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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 本 规 定

3.0.1 城市停车规划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和密度、土地开发强

度、道路交通承载能力、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因素，采取停车位

总量控制和区域差别化的供给原则，划分城市停车分区 ， ~是山差

别化的分区停车规划策略。 差别化的分区机动车停车规划应符合

下列规定:

1 城市巾，心区的人均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水平不应高于城市

外罔地区;

2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人均机动车停车位供给

水平不应高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低的地区 。

3.0.2 停车场按照规划管理方式分为城市公共停车场和|建筑物

i自己建停车场，按服务对象分为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 。

3.0.3 城市停车位供给应以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

主体，以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辅助。

3.0.4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按照建筑物分类划分为居住类建筑物

配建停车场和非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。 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

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是基本车位供给的主体，应以满足本建筑物业

主的基本车位需求为主;非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

位是出行车位的主体， 应以满足本建筑物使用者和杜会公众的出

行车位需求为主 。

3.0.5 城市停车规划内容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4 

1 总体规划阶段的城市停车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1 ) 制定城市停车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;

2 ) 确定区域差别化的停车供给策略和停车分区划分原则 ;

3 ) 提出差别化的停车分区规划指引 。

2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停车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:



1) 核算各地块内建筑物配建停草位规模 ;

2 ) 确定城市公共停车场用地布局控制指标和l建筑设计

原则 。

3 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停车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1)确定停车场平面布局和停车位规模;

2 ) 提出交通组织及出入口设置方案;

3) 估算工程量、拆迁量和总造价;

4 ) 分析建设条件，开展综合技术经济论证。

4 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应以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为指导，

应作为详细规划阶段城市停车规划的依据。 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

划分近、远期规划;近期规划期限应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的年限一致，远期规划期限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年限一致 。

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:

1 ) 现状停车调查和资料收集;

2 ) 估算现状停车位供需关系;

3 ) 预测规划年停车(位) 需求总量 ;

4 ) 深化和细化城市停车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;

5 ) 提出区域差别化的分区停车位供应总量 ;

6 ) 确定城市公共停车场规模和分布;

7 ) 研究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 ;

8 ) 提出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规划要求;

9 ) 提 : H近期建设规划和规划实施保障政策 。

5 专项规划中涉及的停车规划内容和深度应与专项规划所

属规划阶段的要求一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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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停车需求预测与停车位供给

4. 1 停车需求预测

4. 1. 1 停车需求预测应以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机动车发展水平

为依据，在停车调查的基础上，根据城市用地规划、交通出行特

征、交通服务水平及城市交通管理等因素，预测城市停车(位)

需求总量及空间分布 。

4. 1. 2 停车调查主要内容应包括停车设施调查、停车特征调查、

相关资料的收集、现状停车供应和需求关系分析与评价等，并应

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停车设施调查应获取停车场规模和空间分布、停车场形

式和停车位规模、路内停车位规模和分布 、 停车收费管理等

信息;

2 停车特征调查应获取停车需求生成率、 停车场供给能力、

平均停车时间、车位周转率、停车场利用率、停车集中指数等

指标;

3 相关资料收集应获取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机动车

和l非机动车保有量、城市道路里程和网络布局，以及建设用地规

模、性质和布局等;

4 现状停车位供需关系分析与评价应根据停车特征调查计

算停车需求生成率、平均停车时间、停车场供给能力、 车位周转

率、停车场利用率、停车集中指数、现状停车位需求等停车特征

指标;定量化评价现状停车供需关系;分析停车发展面临的

问题。

4. 1. 3 机动车停车需求预测应包括基本车位和出行车位预测两

部分。 基本车位需求预测应结合城市人口 、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

机动车保有量等，可采用趋势分析法、类比法、相关因素法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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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确定;出行车位需求预测应在停车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城市交通

出行特征，可采取用地类别法、机动车出行分布预测等方法

确定。

4. 1. 4 非机动车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可采取趋势分析法、类比法、

用地类别法等 。

4.2 停车位供给

4.2.1 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应在停车需求预测的基础上

确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规划人口规模大于等于 50 万人的城市，机动车停车位供

给总量应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(1. l~ 1. 3) 倍之间;

2 规划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，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

量应控制在机动车保有量的(1. 1~ 1. 5) 倍之间 。

4.2.2 城市非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不应小于非机动车保有量

的1. 5 倍 。

4. 2.3 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是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主体，应

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85 %以上 。

2 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可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

给总量的 10%~ 15% 。

4.2.4 机动车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的城市可通过临时设置路内

停车位作为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，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

的规模不应大于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5% ，且应制定临

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效益评估和退出机制 。 路内停车位设置应采

取白天短时停车和夜间长时停车相结合的规划原则，提高路内停

车位周转率和利用率，发挥出行车位和基本车位供给的双重补充

作用 。

4.2.5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总规模可按规划城市人口核算，

人均城市公共停车场占地规模宜控制在 O. 5 m2~ 1. Om2 。

7 



5 停车场规划

5.1 停车场规模

5. 1. 1 规划范围内各地块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规模应依据土地

使用性质、容积率等用地指标和城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

确定 。

5. 1. 2 城市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控制指标应考虑服务对象、建

筑形式、停放方式等因素，依据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停车场规模

和分布， 选取标准车停放面积或停放建筑面积进行确定 。

5. 1. 3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重视停车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，停车

场设置的管理用房、停车辅助设施等建筑面积应按照不高于

1m2 /机动车停车位的标准设置， 且管理用房、 停东辅助设施的

占地面积不应大于城市公共停车场总用地面积的 5% 。

5. 1. 4 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面积宜采用 25m2 ~30时 ，

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与地上机动车停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

用 30m2~40m2 ，机械式机动车停车库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

用 1 5m2 ~25m2 0 

5. 1. 5 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宜采用1. 5时~ l. 8m2 。

5.2 停车场规划要求

5.2.1 停车场规划应综合考虑环境保护、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难

等因素 ， 宜选择停车楼、机械式停车库等形式 ， 不宜布设特大型

停车场 。

5.2.2 停车场应建设信息管理系统，提供停车位分布、规模、

收费标准、 交通组织、 利用率等信息， 可建设智能化管理和诱导

标识系统，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。

5.2.3 停车场应结合电动车辆j发展需求、停车场规模及用地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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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预罔充电设施建设条件，具备充电条件的停车位数量不宜小

于停车位总数的 10% 。

5.2.4 采用地面停车形式的停车场应采用高大乔木、绿植作为

与周边其他性质丹j地的隔离，在满足停车要求的条件下应在停车

场内种植高大乔木，形成树阵，创造绿荫停车环境。 除管理用

房、停车辅助设施、停车位及通道外的场地应实现绿化， 停车位

应采用绿化渗水铺装 。

5.2.5 非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应具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

规划建设条件。

5.2.6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需设置机械停车设备的，居住类建筑

其机械停车位数量不得超过停车位总数的 90% 。 采用二层升降

式或二层升降横移式机械停车设备的停车设施 . 其净空高度不得

低于 3 . 8m 。

5.2.7 停车供需矛盾突出地区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建筑物在

满足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要求下，可增加独立占地的或者由附

属建筑物的不独立占地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城市公共停车场。

5.2.8 城市公共停车场分布应在停车币求预测的基础上，以城

市不同停车分区的停车位供需关系为依据，技照区域差别化策略

原则确定停车场的分布和服务半径 . 应冈地制宜地选择停车场形

式，可结合城市公园、绿地、广场、体育场馆及人防设施修建地

下停车库 。

5.2.9 城市公共停车场宜布置在客流集中的商业区、办公区、

医院、体育场馆、旅游风景区及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区，其

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300m。 同时，应考虑乍辆l噪声、尾气排放等

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。

5.2.10 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应结合城市中心区以外的轨道交通车

站、公交枢纽站和公交首末站布设，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停车位供

给规模应综合考虑接驳站点客流特征和周边交通条件确定，其中

与轨道交通结合的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停车位的供给总量不宜小于

轨道交通线网全日客流量的 1%0 ，且不宜大于 3%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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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11 非机动车停车场布局应考虑停车需求、出行距离因素，

结合道路、广场和公共建筑布置，其服务半径宜小于 100m，不

应大于 200m，并应满足使用方便、停放安全的要求 。

5.2.12 非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应考虑换乘需求、换乘条件等因

素，在轨道交通车站、公交枢纽站和公交车站等地区就近设置。

5.2.13 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应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

原则就近设置在建筑物出人口附近，且地面停车位规模不应小于

总规模的 50% 。

5.2. 14 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和无障碍设施，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 《元障碍设计规范 )) GB 50763 的规定 。

5.2.15 路内停车位宜设置在道路负荷度小于 o. 7 的城市次干路

及支路上，不得在城市规划确定的具备救灾和应急疏散功能的道

路上设置路内停车位 。 在满足交通安全、综合防灾等条件下， 停

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 区周边道路可在夜间临时设置路内停

车位。

5.2.16 路内停车位的设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道路工程

设计规范 )) CJJ 37 的规定，不得影响非机动车通行、 侵占消防

通道及行人过街设施，在临近急救站、公共汽车站、交叉路口的

路段上设置路内停车位应符合道路安全相关规定 。

10 



6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

6.0.1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，需配建停车位的建筑物应按照土

地使用性质划分大类;在详细规划阶段， 需配建停车位的建筑物

应在已划分大类的基础上，按照建筑物类型、使用对象及各类建

筑物停车需求特征细分建筑物子类。 建筑物分类可按照表 6 . 0. 1 

的规定执行，并根据城市的发展特点调整 。

表 6. 0.1 建筑物分类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 单位

别墅: 车位/户

普通商品房 车位/户

限价商品房 车位/户
居住

经济适用房 车位/户

公共租赁住房 车位/户

康和住房 车位/户

综合医院 车位/ l OOm2建筑面积

医院 其他医院(包括独立门诊、

专科医院等)
车位/ l OOm2建筑面积

幼儿园 车位/ 100 师生

小学 车位/ 1 00 师生

学校 中学 车位/ 1 00 师生

中等专业学校 车位/ 1 00 师生

高等院校 车位/1 00 师生

行政办公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办公 商务办公 !，ò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其他办公 车佼/1 00m2建筑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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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6. O. 1 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 单位

宾馆 、 旅馆 乍位/客房

餐饮 年位/ 1 00m2建筑丽职

娱乐 车位/ 1 00m2建筑而职

itlï .\I~ 商场 !(Õ位 / I OOn/边筑而积

配套商业 车位/ 1 00m2建筑而积

大型也市、 仓储式超市 车位/ 1 00m2建筑 lúit只

批发市场、综合市场、 农贸市场 车位/ 1 00m2 建筑 l而积

体育场馆 'I ~位/ 1 00 座位

展览馆 车位/ 1 00m2 建筑[面积
文化体育

|毫l 书怕 、 和)]物馆、 科技馆 车位/ 100m2建筑面积
设施

会议中心 市位/ 1 00 座位

剧院、 音乐厅 、 也影 |统 !(Õ位 / 1 00 J3t位

T，l~和 |物 厂房 年位/ lOOm2建筑面积

流仓储 仓库 车位/ I OOm2建筑面积

火车站 '10位; 1 00 高峰乘客

港口 'f位/ 1 00 高峰乘客:
交通

机场 年位/ J OO 岗山革乘客
枢纽

i是途客年姑 年位/ 1 00 高峰乘客

公交抠纽 车位/ ] 00 i[:j峰乘客

风景公园 车位/公顷占地 l回帜
游览

主题公同 年位/公顷内地而积
场所

其他游览场所 车位/公顷占地而积

6.0.2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应遵循差别化停车供给原则，城

市巾心区的停车配建指标不应高于城市外固地区 ; 在相同区域内

公交服务水平高的地区，配建停车位指标可降低; 居住 、 医院等

民生类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可适度提高。

6.0.3 多种性质也合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可小于各单种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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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总和，不应低于各种性质建筑物需配建

停车位总规模的 80 % 。

6.0. 4 规划人口规模大于 50 万人的城市的普通商品房配建机动

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 1 车位/户，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

取 2 车位/户;医院的建筑物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1. 2

车位/1 00 m2建筑面积，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 2 车位/

100m2建筑面积 ; 办公类建筑物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

O. 65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，配建非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采取 2

车位/lOOm2建筑面积;其他类型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可结合

城市特点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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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 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: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 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

用词 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 ;

4 )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

"可" 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

合……的规定"或"应按……执行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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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1 <<元障碍设计规范 >> GB 50763 

2 <<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)) CJJ 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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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城市停车规划规范

GB/ T 51149 - 2016 

条文说明



制订说明

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)) GB/ T 51149 - 20 16 ， 经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 20 16 年 6 月 20 日以第 1180 号公告批准、发布。

本规范编制过程中， 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，总结了

我国停车规划相关的实践经验，同时参考了国外停车方面相关法

规、技术标准。

为便于广大设计、施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

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 <<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》 编

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的

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。 但是，本

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J去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

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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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J. O. J 为科学、合理地制定和管理城市停车规划，统筹城市停

车资源，规范城市停车环境，合理引导交通需求，促进公共交通

优先发展，根据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、 《 中华人民共和

同道路交通安全法》 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、 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

划巾的停车规划编制与管理 。

本条文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《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l定义 )) GA 

802 ，规定本规范中城市停车规划包括载客汽车、摩托车和非机

动车的停车规划，不包含专用载客汽车停车场规划 。 专用载客汽

车停车场是指为运输部门所属车辆提供停车服务的场所。 例如，

公共交通企业为停放公交韦辆'而设置的停车场、专业运输企业为

停放运营车辆设置的停车场。

木条文中专项规划包括城市总体规划涉及的综合交通、医疗

卫生、绿地系统、商业网点等专项规划，以及各有关行业主管部

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、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单独编制的有关专项

规划 。 与停车设施紧密相关的专项规划主要包括综合交通规划、

停车设施专项规划、城市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等。

1. O. 3 城市停车规划应以维护公共利益，集约利用土地和交通

资源为指导思想。 各城市制定停车规划应综合考虑我同土地资源

有限、城市 rþ心区人口密度大、人均建设用地紧张的实际情况，

以及当前城市机动车快速发展的现实，并应满足环境、安全、防

灾等要求 。 制定停车位总量控制和区域差别化的供给策略，划分

城市停车分区，统筹配置城市停车资源 ， 有利于促进公共交通优

先发展 . 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，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改善，符

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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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 0.1 、 2.0.2 停车场和停车位基本沿用现行行业标准 《车库建

筑设计规范 )) JGJ 1 00 和建设标准 《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

设标准 )) (建标 128 - 20 1 0) 中的名词解释。

2.0.7 路内停车位包括在路侧、立交桥下等道路红线内划设的

供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。 路外停车位指在道路用地红线

以外规划、 建设的供机动车或伺机)非机动车停放的空间 。

2.0. 8 、 2.0.9 为了在车辆拥有和使用环节采取差别化停车供给

策略，按照停车需求将停车位分为基本车位和出行车位两种类

型 。 基本车位和出行车位在停车供给形式上可以由建筑物配建停

车场、 城市公共停车和路内停车位来满足，并且在一定时空范围

内两者可以共享停车资源。

2.0.10 机动车停车场停车位设计时应以标准车为计算当量，将

其他类型车辆停放空间按表 1 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标准车辆，以

标准车核算停车位总规模。

表 1 停车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和换算系数

各类车型外脐i尺寸 (m)
车辆类型

总长

微型汽车 3.20 

机 小型汽车 5.00 

动 中型汽车 R. 70 

11• ♂ 大型汽车 12. 00 

绞接车 18. 00 

注 1 兰轮摩托车可按微型汽车尺寸计算:

2 两轮摩托车可按自行车尺寸计算;

3 车辆换算系数是按面积换算。

总觉

1. 60 

2.00 

2. 50 

2. 50 

2.50 

总高

1. 80 

2.20 

4. 00 

4. 00 

4. 00 

车辆换~'):系数

O. 70 

1. 00 

2.00 

2. 50 

3. 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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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0.11 一辆标准车停放所需的建筑面积通常与停放车辆类型、

车辆尺寸、 停车方式 、 车辆停放所需要的纵向和横向跨距要求有

关， 辅助设施与绿化面积要求等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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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 本条文明确城市停车供给策略应当考虑的因素和规划

原则 。

城市停车规划发展与机动车发展水平紧密相关，而机动车发

展又与空间发展、公共交通发展等紧密关联。 国际经验表明，快

速增长的机动车拥有会导致以机动车导向的交通规划和士地利用

规划模式，进而形成分散的土地开发模式，降低公共交通、自行

车 、 步行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的服务水平以及郊区化蔓延发展，

降低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多样性。 因此，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

应采取总量控制和区域差别化策略，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一种措

施，引导和调控机动车拥有和使用 。

3.0.3 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、土地资源缺乏、城市道路交通拥

堵日益突出等情况，本条文明确城市停车位供给结构应当以建筑

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为主体，以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

车位为辅助。

3.0.4 本条文明确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的分类和使用权属，明确

居住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是基本车位供给的主体，

应以满足本建筑物业主的基本车位需求为主;非居住类建筑物配

建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是出行车位的主体，应以满足本建筑物使

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出行车位需求为主。

3.0.5 按照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>> (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

146 号， 2006 年)第七条相关规定，城市停车规划内容和深度涉

及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。

本条文明确了总体规划阶段停车规划应当重视把握近期建设

和l远景发展关系，规划内容要求主要是停车发展战略、停车目

标、停车需求管理措施、停车分区划分原则、区域差别化的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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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区规划指引等内容 。

本条文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停车规划应当重视节约集

约利用土地和空间环境营造，规划内容要求主要是确定停车场的

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交通出人口方位等，并

对建筑形式、体型、色彩等内容提出城市设计原则 。 此外，在现

状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，若该区域内不具备建设城市公共

停车场的用地条件，经论证后可通过增加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

模，实现该区域范围内停车位的供需平衡。

本条文确定了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停车规划的内容要求，作

为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规划设计条件，主要确定停车场

平面布局、出人口设置及交通组织方案，估算工程量、拆迁量和

总造价，分析建设条件，开展综合技术经济论证。

本条文确定了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基础上制

定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的内容要求 。 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是

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确定城市发展、交通发展及

停车发展战略等前提下，通过深入开展停车调查和停车需求预测

等定量化分析工作，科学判断停车供需发展关系，进一步细化和

深化停车发展战略、停车发展目标等，确定分区的停车位供应总

量、城市公共停车场规模和分布、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、停车

收费政策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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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停车需求预测与停车位供给

4. 1 停车需求预测

4. 1. 1 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参考了近几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 、苏

州等城市开展的停车规划研究的相关成果， 以及国家 "九五"攻

关专题项目 《大城市停车场系统规划技术》 中的研究成果 。

4. 1. 2 停车调查是停车规划的基础，是停车规划量化分析的依

据，应定期开展停车调查工作。

1 停车设施调查应包括:现状停车场的分布，现状停车场

的规模(钳个停车场的车位数和l 占地面积) ，现状停车场的形式

及构成，停车场的收费情况，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及使用情

况，停车场建设方式及管理体制，停车场附近的交通状况，停车

场附近的环境条件，停车场服务对象及范用等 。

2 停车特征调查应按平峰日和高峰日分区域进行。 停车特

征调查应包括 : 停车地点到 目的地的步行距离 ， 停车调查初始时

停车场内停车数量，车辆到达及离开停车场的时间，调查结束时

停车场内停车数量等。

3 相关资料收集应包括: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预测资料 ， 机

动车保有量统计资料， 建设用地规模及分布，城市道路统计资

料等 。

4 停车场供给能力包括路外停车场供给能力和路内停车位

供给能力，其rlì :

路外停车场供给能力是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数，可按下列公

式计算 :

Cp = A, -
p - 73 

) 
咽
，
B
ι

A

f
zt
飞

式中: Ai -一-第 1 个路外停车场的建筑面积或(和)供车辆停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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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用地面积 (m2 ) ; 

B 单个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 (m勺 ，按照地面停车

场、地下停车库、地上停车楼和机械式停车库四

种形式计算 。

路内停车位供给能力是某条允许停车路段提供的停车位数，

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Ck = L ,, / L (2) 

式中 : L" 一一允许停车路段的长度 ( m) ; 

L -一单个标准车停放占用道路的长度 (m) 。

对于某一地区来说，路内停车供给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C= ~Ck (3) 
k ~ 1 

式中 : Ck 一一第 h 条路段提供停车位数量 (个 ) ; 

K 该地区允许设置路内停车位的路段数(条) 。

平均停车时间 t 是衡量停车场运营效率的基本指标之一，平

均停车时间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三JtJ
Z=iF 

式中 : t j 第 1 辆车的停放时间 ( h ) ; 

N 一一调查期间停车场内实际停车数(辆) 。

(4) 

车位周转率卢反映停车场平均每个停车位被使用的次数，按

下列公式计算:

卢=艺 (5)
式中 : 5 一一调查期间停车数量(辆) ; 

Ci 一一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数(个) 。

停车场利用率 γ ( % ) ，停车场内的停车位使用情况，按下列

公式计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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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 : t ; 一一第 i 辆车停放时间 (min) ; 

T一一调查时间长度 C min ) ; 

Cp 停车场的停车位数量 (个) 。

停车集中指数 λ 表示某一时刻停车场内车辆停放的拥挤程

度，分为高峰小时停车集中指数和平均停车集中指数，高峰小时

停车集中指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λ = 艺 (7)

式中:叫 一一停车高峰小时停车场内停放车辆的数量 (辆) ; 

Cp 一一停车场的停车位数量 (个) 。

平均停车集中指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:

S 
À = 一一一 (8) (CX) 

式中 : 5一一多次调查所得实际停车总量(辆) ; 

X 一一观测次数。

4. 1. 3 机动车停车需求预测包括基本车位和出行车位预测两

部分。

基本车位需求应等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，规划年城市机动车

保有量应综合考虑影响机动车发展的政策，结合城市人口、社会

经济发展水平等，采用趋势分析法 、 类比法、相关因素法等方法

预测 。

出行车位需求与城市交通出行结构、机动车出行比例和停车

特征等紧密相关，其需求预测应在停车调查的基础上，可采取经

验借鉴法、用地类别法、机动车出行分布法等预测 。

停车位总需求应等于基本车位需求与出行车位需求之和 。 停

车位总需求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D = D) + D2 

式中 :D 停车位总需求(个) ; 

D ) 一一机动车保有量(个 ) ; 

D2 一一出行车位需求 (个 ) 。

(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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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行车位需求预测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1)经验借鉴法

经验借鉴法通过借鉴类似城市的机动车拥有量与停车位之间

的关系来估算出行车位需求，通常情况下出行车位需求为机动车

似有量的 10 % ~30% 。

D2 = αD l (1 0) 

式中 : α ←→出行车位需求 占机动车保有量比例，通常为 10%

~30% 。

2 ) 用地类别法

用地类别法是通过调查现状不同用地性质单位建筑面积停车

需求生成率和停车位周转率等参数， 依据用地规划指标来估算出

行车位需求，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Dz = 2: 2: AjS ij/卢υ (1 1 ) 
j = 1 j = l 

式中 : Aij 第 1 个停车分区.第 1 类用地性质单位建筑面积停车

需求生成率(辆/万 m2 ) ; 

Sij ←一第 1 个停车分区第 j 类用地性质的建筑面积(万
., 、

'

，/f 

付
，r，、

A

n 

卢υ 第 1 个停车分区第 j 类用地性质的停车位周转率。

3 ) 机动车出行分布法

机动车 ~H行分布法是通过城市交通规划模型来预测机动车出

行矩阵，结合机动车高峰小时系数和机动车即停即离 比例等参

数，估算出行车位需求，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:

D2 = 2: A，(1 一 χ) /卢\ (12) 

式中 : 人 ←-一第 z 个停车分区l吸引的机动车数量 (辆) ; 

χt 一一第 t 个停车分区机动车即停即离比例;

卢t →一第 i 个停车分区停车位周转率。

4. 1. 4 非机动车停车需求与非机动车保有量、非机动车 出行分

担比例等因素紧密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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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停车位供给

4.2.1 我国城市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标准差别不大 . 且

交通设施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 10% ~25% ，因此，

有必要规定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与机动车保有量之间的合

理比例。 具体数值是基于广州市、上海市、北京市等停车方面的

研究成果， 类比同外城市的停车规划经验，并结合专家咨询综合

确定的 。

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构建大、 1:1:1、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

发展的城镇化战略格局的发展思路，将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多

个城市之间形成经济社会活动紧密关联的城市群。 城市群内的不

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可根据具体情况优化调整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

量与机动车保有量之间的比值，但不应高于1. 5 倍 。 此外，对于

城际商务、旅游等功能强的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应开展外来机

动车停车专题研究，既要-定程度满足外来机动车停车位供给，

还要确保符合城市交通发展战略 。

4.2.3 针对我国城市机动车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 . 近

期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可通过设置一定规模的临时城市公共停车

场，提高城市公共停车场在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中的比

例，但应保证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所占比例高于现状值;远期停车

设施专JJJf规划应保证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是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

的主体， 应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85% 以上，城市公

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应占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

10%~ 15% 。

4.2.4 针对我国城市机动车停军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，当

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和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不能满足城市

停车需求的情形下 . 可通过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作为城市机动车

停车位供给的补充 ， 临时设置路内停车位的规模不应大于城市机

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5% 。 同时，应制定临时设置路内{亭~7'j=:位

的效益评估和退出机制 . 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动态调节临时路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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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车位设置，充分发挥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作用。本条

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)) CJJ 37 ，为了充

分发挥路内停车位在出行车位和基本车位供给环节的双重补充作

用，路内停车位规划管理应坚持采取白天短时停车和夜间长时停

车相结合的策略，合理利用道路空间资源，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和

利用率。

4.2.5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

GB 50220 和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)) GB 50137 , 

结合我国机动车发展水平现状，确定用地指标。 现行国家标准

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)) GB 50220 提出，"城市公共停车

场应分为外来机动车公共停车场、市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和自行

车公共停车场三类，其用地总面积可按规划城市人口每人

(0. 8~ 1. 0) m2计算。其中:机动车停车场的用地宜'为 80%~

90% ，自行车停车场的用地宜为 10%~20% 。 市区宜建停车楼

或地下停车库。 "

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)) GB 50137 

提出，"人均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最低不应小于 12. Om2 /人，具

体细分指标为:人均城市道路用地面积最低按 10. Om2 /人控制，

人均交通枢纽用地最低按 O. 2m2 /人控制，人均交通场站用地最

低按1. 8nl /人控制 。 "

国际城市机动车千人拥有量为 200 辆~400 辆，参考此经验

值，依据城市公共停车场的合理供给规模，考虑地面、 地下和地

上等不同形式停车场的占地需求 . 基于节约利用土地资掘的原

则，确定人均城市公共停车场占地规模宜控制在 O. 5时~

1. Om2 

举例 1 : 以规划人口 100 万城市，机动车千人拥有率为 200

辆，则机动车保有量为 20 万辆，机动车停车位(1. 1 倍~ 1. 3 

倍)则为 (22~26) 万个，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(总停

车位的 1 0%~ 15 % ) 则为 2 . 2 万~3. 9 万个，所需停车位建筑面

积约为 (66 ~ 1l 7) 万时，以人均 O. 5m2 ~ 1. Om2 的标准来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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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城市能提供 50 万 m2 ~ 100 万时，基于土地集约的原则，建

议采取人均 0. 5m2 的下限值，城市公共停车场采取综合立体开

发模式(平均容积率控制在 1. 5~2 . 5 之间)则可以充分满足 。

举例 2 :以规划人口 100 万城市，机动车千人拥有率为 400

辆，则机动车保有量为 40 万辆，机动车停车位(1.1 倍~ 1. 3 

倍)则为 (44， ~52) 万个，城市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(总停

车位的 10%~ 1 5 % ) 则为 4.4 万~7. 8 万个，所需停车位建筑面

积约为(l32~234)万时，以人均 O. 5时 ~ l. Om2 的标准来测

算，城市能提供 50 万 m2 ~ 100 万 m2 ，基于土地集约的原则，建

议采取人均1. Om2 的上限值，城市公共停车场采取综合立体开

发模式(平均容积率控制在 1. 5~2. 5 之间)则可以充分满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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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停车场规划

5. 1 停车场规模

5. 1. 4 本条文参考现行行业标准《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>> JGJ 100 

和 《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>> (建标 128-2010) ，现

行 |才家标准 《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>> GB 17 907 、 《机

械式停车设备 类别、型式与基本参数 )) JB/ T 8713 等确定 。 机

械式机动车停车库单车建筑面积不仅包含每辆车所需停车位面

积，还包括车辆升降器、旋转盘等设备以及管理、服务、附属等

配套设施所占建筑面积，其巾配套设施占总建筑面积5%~ 10% 。

5.2 停车场规划要求

5.2.1 本条文明确停车场规划应综合考虑环境保护、防灾减灾

和应急避难等因素，按照节约土地资服的原则建议选择停车楼、

机械式停车库等形式，并提出不宜布设特大型停车场，特别是在

城区，大型和特大型停车场对周边交通造成较大压力，一般不宜

布设，对于确实需要布设的特大型停车场应采取分区管理模式。

机动车停车场按规模可分为特大型、大型、 中型及小型停车

场，划分规模参照表 2 的规定 。

表 2 机动车停车场规模划分

机动车停车场规模 停车位数量(个)

特大型停车场 > 500 

大型停车场 30 I ~500 

rl'型停车场 5 1~300 

小组停 守.场 主王 50

5.2.3 电动汽车产业是我 |主|鼓励并加快推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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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推动节能减排、 实现绿色出行的重要措施。 因此，停车场规划

设计应为电动汽车预留建设充电设施的条件。

本条文参考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深圳、西安、合肥等城市提

出的电动车停车位数量占停车场停车位总数的比值情况，综合考

虑我同城市经济杜会发展的差异性，提出具备充电条件的停车位

数量不直小于停车位总数的 1 0% ，可根据电动汽车发展计划采

取近远期相结合的建设模式。

5.2.4 依据我国 《城市绿化条例 )) . 并参考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

城市的交通设施用地在绿化覆盖率和l绿地率方面的相关要求，采

用地面停车形式的停车场应采用高大乔木、绿植作为与周边其他

性质用地的隔离，在满足停车要求的条件下应在停车场内种植高

大乔木，形成树阵，创造绿荫停车环境。 除管理用房、停车辅助

设施、停车位及通道外的场地应实现绿化，停车位应采用绿化渗

水铺装 。

5.2.7 在现状停车位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，若该 |丘域内不具备

建设独立占地的面向公共服务的城市公共停车场，经论证后可通

过该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翻盟的建筑物在满足建筑物配建

停车位指标要求下，可增加独立占地的或者由建筑物代建的不独

立占地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城市公共停车场，逐步改善区域内停车

供需矛盾 。

5.2.8 、 5.2.9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集约月]地，因地制宜地选择停

车场形式，可结合城市公同、绿地、广场、体育场饨'及人防设施

修建地下停车库，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区域宜建设停车楼、机械式

停车库。

木条文参考现行同家标准 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》

GB 50220 以及相关调查研究，城市公共停车场的服务半径不应

大于 300m 。

已建成居住区，若建筑物配建停车位及临时停车位不能满足

居民夜间停车需求，应按照居民自治、社会参与、政府支持的原

则，利用居住区内部及周边空间资源布置城市公共停车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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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公共停车场选址应考虑车辆|噪声、尾气排放等因素对周

边环境的影响，城市公共停车场环境保护距离不能满足相关要求

时，应设置隔声设施。

5.2.10 换乘停车场是指为了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，

引导个体交通使用者换乘公共交通而设置的停车场。

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应为居民从小汽车出行方式转向公共交

通、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提供车辆停放的空间 。 通常布设

在城市中心区以外，靠近轨道交通车站、公共交通枢纽站、公共

交通首末站以及对外联系的主要公路通道附近 。 换乘停车场规模

应根据交通发展战略的要求，结合公交枢纽、站点客流量等因

素，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确定。

轨道交通换乘接驳应以公交、自行车、步行等方式为主导，

在公交接驳条件较差时，可设置一定规模的机动车换乘停车场。

通过借鉴东京、伦敦、首尔等国际城市经验，与轨道交通结合的

机动车换乘停车场停车位的供给总量不宜小于轨道交通线网全日

客流量的 l%u ，且不宜大于 3%0 。

5.2.11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《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

范 )) GB 50220 以及相关调查研究，非机动车停车场的服务半径

宜小于 100m，不应大于 200m。

5.2.14 本条文参考现行国家标准《无障碍设计规范 )) GB 

50763 ， 明确停车场规划应保障的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和无障碍

设施。

5.2.15 、 5.2.16 本条文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

泊位设置规范)) GA/ T 850. 规定了设置路内停车位应具备的道

路条件及交通条件。 路内停车位的设置应以道路负荷度为依据，

道路负荷度是指某一小时道路单向交通量与单向设计通行能力之

比，该值是表征道路服务水平的重要参数。 具备救灾和应急疏散

功能的道路是指城市防灾减灾规划确定的承担防灾减灾功能的

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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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

6. 0. 1 建筑物分类以对全国 38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，参照

北京、 上海、天津 、 重庆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长沙、济南、合

肥、哈尔滨、长春等主要城市的现行建筑物分类，同时也借鉴了

国外住房保障制度规定的居住建筑分类，对照现行国家标准 《城

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>> GB 50 137 综合确定。建筑物

分类与城乡用地分类对应关系见表 3 0

表 3 建筑物分类与城乡用地分类对应关系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
所属用地

单位
分类

另IJ监 RI 年位/户

普通商品房 车位/户

限价商品房 车位/户
居住

经济适用房 R2 车位/户

公共租赁住房 车位/户

廉租住房 年位/户

综合医院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医院 其他医院 A5 1 、 A53

(包括独立门诊、专科医院等)
车位/ 100m2建筑而积

幼儿园
R12. R22 、

R32 
车位/ 1 00 师生

小学 A33 年位/ J OO 师生
学校

巾学 A33 年位/ 1 00 师生

中等专业学校 A32 车位/ 1 00 师生

高等院校 A31 车位/1 00 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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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3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
所属刷地

单位
分类

行政办公 AJ 车位/100m2建筑面积

办公
商务办公 B21 、 B22 :$:位/ 100m2建筑面积

其他办公
1329 、

A35 等
车位/1 00m2建筑面积

宾馆、旅馆 B14 车位/客房

餐饮 131 3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娱乐 B3 车位/ 100m2建筑面积

商场 1311 车位/ J OOm2建筑面积
l商业

配套商业
RJ 2 、 R22 、

R32 
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大型超市、仓储式超市 Bl1 车位/ 1 00m2建筑面。1

批发市场、综合市场、农贸市场 B12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体育场馆 A4 车位/100 座位

文化 展览馆 八2 !þ:位/1 00m2建筑面积

体育 闲书馆、博物馆、科技俯 A2 车位/100m2建筑面积

设施 会议中心 A2 车位/ 100 座位

剧院、 音乐厅、电影院 1331 车位/100 座位

工业和l物流 厂房 M 车位/ 1 00m2建筑而积

仓储 仓库 W 车位/ 1 00m2建筑而积

火车站 S3 车位/ 100 高峰乘客

港口 S3 、 H23 车位/ 1 00 高峰乘客
交通

机场 车位/ 1 00 高峰乘客H 24 
枢纽

长途客车站 S3 车位/ 100 高峰乘客

公交枢纽 S3 车位/ 1 00 高峰乘客

风景公园 H9 、 (; 1 车位/公顷占地面积
游览

主题公园
场所

B31 、 (;1 车位/ 1 00m2 I当地面积

其他游览场所 Gl 等 车位/ I OOm2 占地面积

36 



限价商品住房属于政策性商品住房范畴，对于满足本地中等

收入家庭自住需求、平抑房价具有一定作用，为此，限价商品房

推荐配建停车位指标参考值与普通商品房一致 。

经济适用房属于政策性商品住房范畴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主

要满足本地中低收入家庭自住需求，改善居住条件，逐步建立

"内循环"流转模式，为此，经济适用房推荐配建停车位指标参

考值略低于普通商品房。

廉租住房由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

庭 ， 实现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保障范围的合理衔接，考虑到

收人水平、户型小、建设成本等因素，为此，廉租住房推荐配建

停车位指标参考值最低 。

公共租赁住房是属于政策性商品住房范畴，考虑到收入水

平、户型小、建设戚本等因素，推荐配建停车位指标参考值高于

廉租住房。

6. O. 2- 6. O. 4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的制定应结合城市特点开

展专题研究，并定期评估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的执行效果 。 指

标值的制定应体现停车位总量控置和区域差别化原则， 统筹不同

类别建筑物之间的差异性，并应考虑停车位的共享和高效利用 。

机场、港口、公交枢纽、体育设施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

规模的确定可开展专项研究。

综合考虑我国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天津 、 重庆、深圳、广

州、 南京 、 杭州、昆明、 长沙、济南、合肥、哈尔滨、长春、宁

波等城市，伦敦、纽约、 新加坡等国际城市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

相关标准，提出建筑物分类和配建停车位指标参考值 ， 见表 4 0

表 4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参考值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
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

指标下限值 位指标下限值
单 位

别墅 1. 2 2. 0 乍位/户
居住

普通商品房 1. 0 2. 0 车位/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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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
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

单 位
指标下限值 位指标下限值

限价商品房 1. 0 2. 0 车位/户

经济适用房 0.8 2. 0 车位/户
j舌住

公共租赁住房 O. 6 2.0 车位/户

art租住房 O. 3 2.0 车位/户

综合医院 1. 2 2.5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医院
其他医院(包

it，独立门诊、 1. 5 3. 0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专科医院等)

幼儿同 1. 0 10. 0 车位/ 1 00 师生

小学: 1. 5 20.0 !jõ位/ 1 00 师生

学校 中学 1. 5 70. 0 年位/ 100 师生

中等专业学校 2. 0 70.0 车位/ 1 00 师生

高等院校 3. 0 70. 0 年位/ 1 00 师生

行政办公 O. 65 2. 0 年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办公 商务办公 O. 65 2.0 车位/100m2建筑面积

其他办公 O. 5 2. 0 车佼/ 100m2建筑面积

宾馆、 旅馆 O. 3 1. 0 车位/客房

餐饮 1. 0 4.0 车位/100m2建筑面积

娱乐 1. 0 4. 0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商场 O. 6 5. 0 车位/ 100m2 建筑面积

商业 配套商业 O. 6 6. 0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大型超市、
车位/1 00m2建筑面积O. ï 6. 0 

仓储式超市

批发市场、综合
写二位/ 1 00 111 2建筑而积o. 7 5.0 

市场、农贸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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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

建筑物大类 建筑物子类
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

单 位
指标下限值 位指标下限值

体育场馆 3. 0 15. 0 车位/1 00 座位

展览馆 O. 7 1. 0 车位/ 1 00m2建筑面积

文化 图书馆、 博物
车位/100m2 建筑面积O. 6 5. 0 

体育 馆、科技馆

设施 会议中心 7.0 lO.O 车位/ 1 00 座位

剧院、 音乐厅、
车位/ l OO 座位7. 0 10. 0 

电影院

工业和物流 厂房 。. 2 2. 0 车位/ 100m2 建筑面积

仓储 仓库 O. 2 2. 0 车位/100m2 建筑面积

火车站 1. 5 车位/ 100 高峰乘客

港口 3.0 车位/ 1 00 高峰乘客
交通

机场 车位/100 高峰乘客 | 3. 0 
枢纽

民途客车站 ], 0 车位/ 1 00 高峰乘客

公交枢纽 0. 5 3.0 车位/100 高峰乘客

风景公园 2. 0 5. 0 车位/公顷占地而积 |
游览

主题公园 车位/公顷占地而积3. 5 6. 0 
场所

其他游览场所 2.0 5.0 车位/公顷占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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